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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舟政办发〔2023〕82号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
（2023—2025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的决策部署，全面提升我市环境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

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2〕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 门 关 于 印 发 <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平 提 升 行 动

（2023—2025 年）>的通知》（发改环资〔2023〕1046 号）

等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锚定“打造美丽中国海岛样板”奋斗目

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加强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局部领域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为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奠定生态环境

基础。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底，全市环境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显著提升，

现代化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环境监测和监管能力持

续提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显著增强，主要表现为：

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方面。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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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5%以上，新增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1.5万吨/日以上，工

业污水处理能力 16万吨/日以上。新（改）建污水收集管网

60公里以上，再生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25%以上。

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达到 86%以

上，城镇和农村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均达到 70%以上。易腐

垃圾清运量占比 28%以上。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方面。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达到 98%以上，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100%。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方面。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和综合

利用率分别达到 100%和 80%以上，新增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能力 21万吨/年以上。

建筑垃圾利用处置方面。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新增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能力 50 万吨/年以上，实现利

用设施县（区）全覆盖。

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建设方面。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空

气自动监测及县控以上地表水、重点乡镇水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均实现全覆盖。

二、主要任务

（一）健全污水收集处理体系。

1.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干石览三江片区污水

处理能力建设，加快完成三江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新建三

江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远期关闭干石览污水处理厂。（市水

务集团、市远洋渔业集团按职责分别牵头，市生态环境局、

定海区政府配合）优化普陀、高新区、新城等中部片区污水



处理设施布局，形成舟山市污水处理中心。新建工业集中式

污水处理厂，协同处置高新区和展茅区块工业污水。（市水

务集团、普陀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别牵头，市资

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配合）关闭小干污水处

理厂，逐步清退新城及沈家门南部区域较小规模污水处理设

施，纳入舟山污水处理厂处置。展茅片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整合腾退，远期改造为污水泵站。（市水务集团、普陀区政

府、新城管委会按职责分别牵头）

2.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按照全省推进城镇

污水管网提升改造行动的要求开展排查，并根据排查情况逐

年谋划落实一批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定海、普

陀、岱山等老城区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

基本解决污水管网破损、缺失、混错接等问题。（市治水办、

市住建局、市城管局按职责分别牵头，各县〔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全面开展污水管网隐患排查，2025年

底前，全面完成污水管网隐患排查及综合评估工作，形成污

水管网周期性排查检测工作机制。（市城管局牵头，各县

〔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3.进一步提高再生水利用率。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

配置，合理安排再生水循环利用和中水管网铺设项目。探索

各类再生水利用途径，实施定海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设施

扩建项目，推进舟山污水处理厂尾水再利用工程，提高水资

源综合利用效能。（市水利局、市水务集团按职责分别牵头，

市城管局配合，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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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深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和标准化运维，全市新（改）建 43 个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按照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要求，推进

城市污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对有条件纳管的农村生活污水尽

可能纳管处置，提高处置效能。（市住建局牵头，各县〔区〕

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二）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能力。

1.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推进生活垃圾压缩

中转站提升改造，完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

类处理的运行机制。加强生活垃圾运输车辆规范化建设，严

格落实“桶车配对”分类收集。全面实施垃圾填埋场“一场

一策”综合治理，完成团鸡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岱山县生

活垃圾填埋场和嵊泗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建成市级

易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1 座。（市城管局牵头，市生态

环境局配合，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2.深入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两网融合体系建设。

新建标准化分拣中心 1 个、农村资源化分拣中心 12 座，高

标准农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 9座，全市基本形成功能完善、

能力匹配、标准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体系。（市商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按职责分别牵头，各县〔区〕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三）健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运处理体系。

1.优化布局一般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各县（区）及六横、

衢山等较大岛屿建成统一收运和分拣设施，完善综合利用、



处置成套的收运处理体系。（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区〕

政府、六横管委会组织落实）

2.提升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效率。全市建成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项目 5个以上，建立各类固体

废物处置设施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共建共享、多元处置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城管局配合，

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3.加强一般工业固废规范管理。加强一般工业固废产生、

贮存、转移、处置全过程闭环管理，强化落实船厂垃圾、废

钢、废矿砂等贮存管理，确保回收场地整洁、利用处置场所

达标。（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

会组织落实）推进一般工业固废源头减量和分类工作，重点

开展废钢铁等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提升整治，定海、普陀等本

岛区域布局若干集中回收点位。（市商务局牵头，定海区政

府、普陀区政府组织落实）

4.提升污泥安全处置能力。充分发挥本岛片区污泥综合

处理能力，新建三江污泥处理厂，启动舟山市污泥处理厂二

期项目建设。合理布局污泥处置项目，本岛范围内污泥进行

集中处置，引导岱山、嵊泗本地消纳；鼓励污泥处置多元化。

（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市水务集团按职责分别牵头，

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四）提升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水平。

1.促进危废处置行业良性发展。统筹全市危废利用处置

设施建设，重点对鱼山、金塘、定海工业园区等危废处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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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优化布局，实现利用处置能力与需求相匹配。定期公

告危废利用处置行业相关信息，优化危废处置营商环境。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发改委配合，定海区政府、金塘管

委会、石化基地管委会组织落实）

2.提升危废处置能力。加快推进飞灰（灰渣）、废催化剂

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根据就近就便原则在定海、岱山规划布

点，适时推进活性炭集中再生设施建设。（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市发改委、市资源规划局配合，相关县〔区〕政府、功

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建设团鸡山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满

足近期我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应急处置需求。（市城管局牵

头，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配合）

3.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对疫情期间建成的医疗

废物处置项目进行纳规管理。将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焚烧处

置设施纳入协同应急处置设施。（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定海

区政府组织落实）健全县域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提

升医疗废物“小箱进大箱”岛际运输能力和效率。（市生态

环境局、市交通局、市卫健委、市港航和口岸局按职责分别

牵头）

（五）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1.健全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完善建筑垃圾综合监

管服务系统，对建筑垃圾产生、运输、中转、消纳、综合利

用进行全过程监管。（市城管局牵头，市住建局、市交通局、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港航和口岸局配合）加强建筑

垃圾运输处置监管，促进陆域运输联合执法常态化，严查非



法倾倒建筑垃圾行为。（市城管局牵头，市公安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交通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港航和口岸局、舟

山海事局配合）

2.推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合理布局建筑垃圾利用处置

设施，积极培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骨干企业，在现有基础

上新增普陀、嵊泗、普朱、六横 4个资源化利用项目，形成

布局均衡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网络体系。（市城管局牵头，

相关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组织落实）

（六）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力。

1.完善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全面推进县控以上断面水

质自动监测站和重要乡镇（街道）等乡镇级河道小微水站建

设，进一步提升乡镇级河道监测监控能力和管理水平。到

2025年底前新建 19个地表水自动站点、15个重要乡镇小微

水站，实现县控以上断面水质、重点乡镇地表水自动监测全

覆盖。（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

会组织落实）

2.完善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进一步提升重点工业园

区空气质量智能化监测水平，在无空气自动监测点位的省级

以上工业园区建设园区空气监测站点。到 2023 年底前，实

现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全覆盖。（市生态环

境局牵头，各县〔区〕政府组织落实）补充完善新污染物监

测网络，建成至少 1个温室气体监测点。建立区域 VOCs污

染地图，对特征污染物进行精准溯源，提升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精准化管控水平。（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实施市区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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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定海区政

府、普陀区政府、新城管委会、普朱管委会组织落实）

3.提升石化行业环境监测监控能力。通过省、市、县（区）

三级生态环境部门与石化基地管委会共建共享的模式，推动

建设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环境监测综合实验室，辐射服务全市

石化拓展区。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北面新增 1个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站，形成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周边空气质量“1+7”

自动监测网络，加强运行管理，强化溯源分析。（石化基地

管委会牵头，市生态环境局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县（区）、功能区和相

关部门的建设主体责任，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强化政策联动，

协同推进全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本岛一体化统筹原

则，岱山、嵊泗、金塘、六横等编制行动计划，推动工作有

效落实。动态更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项目完成情况

列入美丽舟山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内容，强

化考核结果运用。

（二）加大资金投入。加大财政资金保障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强化财政资金保障环

境监测监管，加大视频监控、在线监测、无人机巡查、卫星

遥感等先进技术在环境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鼓励县（区）、

功能区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市财政以一定形式进行补

助。

（三）强化政策保障。坚持“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



对纳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重点工程项目给予政策支

持，优先安排环境基础设施用地指标。优化污水处理设施运

维管理机制，按照宜统则统、统分结合的模式，本岛片区污

水处理逐步由市水务集团统筹运行和管理。

（四）扩大公众参与。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和社交平台发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成效的相

关资讯，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向公众开放。搭建公众参与生态

环境公共事务的线上互动平台，关注群众对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的需求，形成公众全面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新局面。

附件：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表（2023—2025年）

（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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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舟山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表（2023—2025 年）（中心城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投资估算

（亿元）
建设时间（年） 责任单位

定海区政府 30.077

1 定海区地表水自动站建设项目
建成 3个县控地表水自动站，建设定海

1个省控、5个市控站房。
0.047 2023—2025 定海区政府

2 定海区小微水站建设项目 建成 4个乡镇级河道水质自动监测站。 0.02 2024—2025 定海区政府

3 定海区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改造项目

对接户率不足 70%的行政村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
1 2023—2025 定海区政府

4 定海区农污接入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工程

距离城镇污水管网 3公里范围内有条件

的行政村纳入市政管网。
0.78 2023—2025 定海区政府

5 定海区农村中型生活垃圾压缩站

建设项目
建成农村中型生活垃圾压缩站。 0.3 2024—2025 定海区政府

6 定海城区污水管网新改建项目
新（改）建污水管网 13公里，沿线实施

综合整治，河道周边水岸同治。
5.5 2023—2025 定海区政府

7 定海城区中水管网铺设项目

对解放西路（西关路—城西河桥）、人

民北路（昌国路—环城北路）道路管网

进行改造，新建中水管网。

0.63 2023 定海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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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江干石览片管道、三江—西北连

通管项目

新（改）建污水管网 6 公里，建设 2 个

日处理能力 1万吨的泵站。
0.4 2024—2025

定海区政府、市远洋渔业

集团

9 浙江定海工业园区空气自动站 建成浙江定海工业园区空气自动站。 0.05 2023 定海区政府

10 3万吨/年危险废物处置优化调整

项目

利用现有危险废物焚烧设施，采用回转

窑焚烧工艺，新增危险废物综合焚烧年

处理能力 3万吨。

0.6 2023—2024 定海区政府

11 含镍钴钒钼等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生产线建设项目

废催化剂资源化年利用能力 10万吨、其

它危险废物资源化年处理能力 6万吨。
14 2023—2025 定海区政府

12 定海区危险废物与工业废物资源

化处理处置项目

一期项目年处置能力 7.5 万吨，并配套

建设 2000吨级油泥包危化品码头工程。
3.5 2022—2024 定海区政府

13 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节能减碳

项目

造纸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作为燃

料综合利用，年产生副产蒸汽 19.27 万

吨，实现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利用。

1.2 2023 定海区政府

14 定海区年处理 10.3万吨一般固废

资源循环利用项目
一般固废年循环利用能力 10.3万吨。 1 2022—2025 定海区政府

15 定海区金属废料和碎屑一般固废

项目
年处理能力 5万吨。 0.05 2023 定海区政府

16 定海区年处置 100万吨一般固废

和建筑垃圾建设项目

一般工业固废年处理能力 10万吨，装修

垃圾处理能力 10 万吨和建筑垃圾处理

能力 80万吨。

1 2022—2023 定海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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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政府 5.0495

17 东港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提

质增效一期工程

对东港街道城北片区的污水管网、污水

处理终端进行提质增效。
0.04 2023 普陀区政府

18 沈家门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提质增效一期工程

完成鲁家峙片区 12 个小区的“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提质增效工作。
0.08 2023 普陀区政府

19 普陀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及修

复项目
根据排查情况开展污水管网修复。 0.2 2024 普陀区政府

20 普陀区生活垃圾中转站新改建项

目
建成城北生活垃圾中转站。 0.2 2024—2025 普陀区政府

21 普陀区地表水自动站建设项目 建成 3个市控站房。 0.0075 2023—2025 普陀区政府

22 普陀区小微水站建设项目 建成 6个乡镇级河道水质自动监测站。 0.03 2024—2025 普陀区政府

23 普陀区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改造项目

对接户率不足 70%的行政村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
1 2023—2025 普陀区政府

24 普陀区农污接入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工程

距离城镇污水管网 3公里范围内有条件

的行政村纳入市政管网。
0.26 2023—2025 普陀区政府

25 普陀展茅工业园区雨污分流改

造、连通管项目

新（改）建雨污管网 11 公里、连通管

2.5公里，新建泵站日处理能力 4万吨。
2.2 2023—2025 普陀区政府

26 普陀区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项目
建成年处置能力 100 万吨建筑垃圾处理

中心。
1 2024—2027 普陀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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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浙江普陀经济开发区空气自动站 建成浙江普陀经济开发区空气自动站。 0.02 2023 普陀区政府

28 普陀海洋生物园污水处理设施

新、改扩建项目

完成沈家门海洋生物园污水厂老厂废气

除臭设备改造。
0.012 2023 普陀区政府

市水务集团 20.95

29 定海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新建 1 座高速气浮池、1 座反硝化深床

滤池、1 座接触消毒池及巴士计量槽、

改造三期原有加药间、排海泵房等，提

标后日处理能力 6万吨。

0.6 2022—2023 市水务集团

30 岛北污水处理厂泵房改造及调配

管网

对岛北污水处理厂内 1 座污水提升泵

房进行改造，日处理能力 6 万吨；岛北

污水处理厂至舟山市污水处理厂新建 1
根长约 9.5 公里的污水压力输水管道。

0.9 2022—2024 市水务集团

31 岛北污水厂提标改造
从一级 A标准提标至省地方标准，并建

设配套管网工程。
1 2024—2026 市水务集团

32 三江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在远洋渔业基地周边区域新建日处理能

力 2.5 万吨工业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

网。

5.45 2024—2026 市水务集团，市远洋渔业

集团、定海区政府

33 三江污泥处理厂建设工程 污泥日处理能力 400吨。 4.5 2024—2026 市水务集团，市远洋渔业

集团、定海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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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中心项目

新建日处理能力 6 万吨工业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输送管道，其中一期为日处理

能力 4万吨。

6.5 2024—2026 市水务集团，普陀区政府、

高新区管委会

35 舟山市污泥厂二期扩建工程
扩建日处理能力 200 吨，日处理总能力

提升至 500吨。
2 2024—2026 市水务集团

市远洋渔业集团 1

36 三江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二期工程日处理能力 1万吨。 1 2023—2024 市远洋渔业集团，市水务

集团、定海区政府

新城管委会 0.401

37 新城县控地表水自动站建设项目 建成 1个县控地表水自动站。 0.001 2024—2025 新城管委会

38 新城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改造项目

对接户率不足 70%的行政村开展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
0.4 2023—2025 新城管委会

高新区管委会 2.65

39 高新区化工污水处理项目
新建日处理能力 0.5 万吨工业污水处理

设施和 4公里污水排海管道。
2.5 2023—2024 高新区管委会

40 高新区污水管新建工程 新建 3公里污水管网。 0.15 2024—2025 高新区管委会

普朱管委会 2.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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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普陀山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

新建日处理能力 0.7 万吨污水处理厂，

并对原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日处

理总能力提升至 1.2万吨。

1.5 2024—2025 普朱管委会

42 朱家尖污泥处理项目 日处理能力 100吨。 0.1 2023—2025 普朱管委会

43 普陀山龙湾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敷设污水管道约 1.8 公里，雨水管道约

1.6公里。
0.08 2023 普朱管委会

44 普陀山海防新村地下管线改造工

程

敷设雨、污水管道 1.83公里，建设 1座
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0.06 2023 普朱管委会

45 千步沙区域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新建雨污水管道 1.5公里。 0.03 2023 普朱管委会

46 朱家尖生活垃圾中转站新改建项

目
建成朱家尖五眼垃圾中转站。 0.15 2022—2023 普朱管委会

47 朱家尖南沙“污水零直排区”提质

扩容项目

南沙部分区域污水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

造。
0.03 2022—2023 普朱管委会

48 朱家尖庙筲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道路东侧机动车道下方敷设雨水主管，

西侧道路机动车下方敷设污水主管，同

时西侧人行道下方敷设压力污水管，将

保利地块内区域污水泵送至朱西线污水

管内。

0.2 2022—2024 普朱管委会

49 朱家尖小微水站建设项目 建成 1个乡镇级河道水质自动监测站。 0.005 2024—2025 普朱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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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普朱地表水自动站建设项目 建成 1个市控站房。 0.0025 2023—2024 普朱管委会

52 普朱农污接入市政管网配套设施

工程

距离城镇污水管网 3公里范围内有条件

的行政村纳入市政管网。
0.18 2023—2025 普朱管委会

53 长乔项目配套污水压力管建设工

程

新建长乔项目至朱家尖污水处理厂污水

压力管 3.95公里。
0.07 2023 普朱管委会

石化基地管委会 3.45

54 石化基地环境监测综合实验室项

目

新建绿色石化基地环境监测综合实验

室。
0.8 2024—2025 石化基地管委会

55 绿色石化基地空气站建设项目
绿色石化基地北面新建 1 个空气自动

站。
0.05 2023—2024 石化基地管委会

56 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应急池工程

本工程拟用海面积 98.1973 公顷，其中

应急池用海面积 95.5520 公顷，施工围

堰用海面积 2.6453公顷，应急池护岸全

长 4123米，常水位以上储蓄事故水能力

不小于 175万方。护岸上设置 3座闸门，

宽度 7米，常态下应急池与外海联通，

应急状态下通过闸门闭闸，储蓄事故水。

2.6 2023 石化基地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2.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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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舟山市地表水自动站建设项目

建成 2个省控、13个市控地表水自动站，

市级负责设备采购、安装，县级负责站

房建设。

0.0927 2023—2025 市生态环境局

58 舟山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系统建设项目

建成 10 个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站。
0.018 2024—2025 市生态环境局

59 智能化土壤样品制备系统建设

建成土壤和沉积物等样品的全自动智能

化处理系统，实现土壤样品和沉积物样

品的全自动处理。

0.03 2024—2025 市生态环境局

60 市级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立体化、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有效防控辐射环境风

险，拓展海产品中放射性核素监测能力。

0.038 2024—2025 市生态环境局

61 新污染物监测能力建设

项目实施后将基本具备重点行业特征污

染物的排查确证能力，掌握重点管控清

单中部分新污染物的监测分析能力，建

立高分辨质谱系统在未知污染物领域的

筛查和评估能力。

0.105 2024—2025 市生态环境局

62 舟山市飞灰资源化项目
建成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综合利用项目，

年处理能力 5万吨以上。
2 2024—2025 市生态环境局，定海区政

府、岱山县政府

63 医疗废物处置扩建项目
利用企业现有厂房，建成一套日处理能

力 10吨微波消毒处理设施。
0.1 2023—2025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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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 0.05

64 临城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2300平方米，其中再生资

源分拣中心车间约 2000平方、办公用房

200平方。

0.05 2023 市商务局

市城管局 2.735

65 团鸡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新建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包括生活垃

圾应急填埋 5 万方和飞灰填埋 7 万方）

和团鸡山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项

目。

2.135 2023—2025 市城管局

66 易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

建设 1座日处理能力 200 吨厨余垃圾处

理项目。
0.6 2023—2025 市城管局

其他 /

67 污水管网新改造项目
根据排查情况逐年纳入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滚动实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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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舟山警备区，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部、省属在舟单位，驻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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